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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武器呵护妇女

作为辽宁一文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淑杰
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前来咨询和求助的女性，其
中遭受家暴的不在少数。

60岁的张大娘就是家暴的受害者之一。
还是在年轻的时候，张大娘的丈夫就经常

对她拳脚相加，为了孩子她忍了几十年。没想
到老了老了，丈夫却更加变本加厉，张口就骂、
举手就打成了家常便饭。

张大娘决定离婚，丈夫说行，可是却让她净
身出户。张大娘也认了。然而两人现有的住房
因为没有房证不能分割，张大娘净身出户就连
个落脚的地都没了。

王淑杰多方打听，几经周折，查到其丈夫名
下还有一处张大娘不知道的房产，并提供了证
据给法院，最终法院判决其中一处住房归张大
娘所有，离婚后的张大娘有了安身之所。

还有一名家暴受害者也是 50 多岁了，“两
人都是二婚，有自己的孩子，也有共同的孩子。
房价正高的时候，对方想把房子留给自己的儿
子，要将她撵出家门。”

王淑杰说，老人找到她时，撸起袖子，胳膊
上青一块、紫一块，自诉多次被打，丈夫爷俩还
堵锁头眼，逼她离家。

王淑杰多次走访邻居、社区，掌握第一手资
料后代理诉讼，为老人赢得了满意的结果。

还有一名遭受家暴的女子想要离婚，被男
方威胁人身安全，连家都不敢回。其姐姐找到
王淑杰，王淑杰为其申请了保护令，冒着受到伤
害的风险走访邻居，又调报警记录，成功帮其完
成诉讼。

对于那些因误会闹离婚的妇女，王淑杰则
是耐心劝和。曾经有一名女子因为丈夫把生病
的女同事扶回家而怀疑要离婚，妻子甚至在家
里藏了录音笔想要寻找“证据”。王淑杰了解到
其丈夫对孩子对家庭都很好，又找来其丈夫面
谈，得知完全是女方误解，男方也不想离婚。于
是她多次劝说女方，最终双方和好。像这样在
王淑杰劝说下重归于好的夫妻有3对。

自费奔波援助弱势群体

在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中，王淑杰同样不

遗余力，哪怕是自己搭钱也要为他们讨回公道。
农民工胡某等 12 人因包工头在工程中拖

欠工资寻求帮助，王淑杰免费代理，经过3个多
月奔走和艰难的调查取证，最后通过与劳动仲
裁部门和法院沟通协调调解，为农民工追讨工
资10万多元。大家拿出钱来感谢她，被她坚决
拒绝。

残疾人孙某被供职单位解雇，没有得到相
应的经济补偿。王淑杰无偿为他提供法律援
助，依法为他讨回了用工单位应该支付的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还有一次，王淑杰接待了一名来自凤城的
女子，还带着 4 个月大的孩子，原来，该女子曾
与男友同居，怀孕两个月后分手。

现在前男友既不承认这个孩子，也不同意
做亲子鉴定，该女子无法生活，产生了轻生念
头。王淑杰一边劝导开解她的情绪，一边讲解
法律，承诺为其代理。

王淑杰自费多次往返丹东、凤城，反复走访
女子和前男友同居地的邻居与社区，取得证据，
最终维护了母子的合法权益。

在援助弱势群体过程中，最让王淑杰头疼
的是有些当事人不能提供认定事实的有效线
索，甚至有的连伤害方是谁都不知道。

77岁的林大娘在新柳步行街被物品砸伤，
造成鼻骨骨折，花了不少钱。谁该为林大娘受
伤负责？老太太自己也说不清楚。

无奈，王淑杰只能到步行街上走访摊主，认
定是某公司搞促销活动所造成。可是活动的组
织者又是外地人，很难找到。王淑杰克服种种
困难，为林大娘讨回了赔偿。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代理都是免费的。因
为王淑杰入行时就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凡是老
弱病残的案子优先受理；凡是生活没有经济来
源的案子免费受理；凡是有轻生念头的当事人，
不做通工作坚决不让离开。

义务普法送法到基层

在诉讼代理中，王淑杰发现，基层的很多官

司都是因为群众不学法不懂法造成的，只要让
他们懂法，很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有一名老人，常年为老伴工资待遇上访。
在一次法律咨询中，王淑杰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为他耐心讲解，核对相关法律依据，解开了老人
的心结。老人高兴地说，我要是早明白，就不去
上访了！

基于这种情况，王淑杰走上了义务普法道
路，成了一名巾帼法治宣传志愿者，多年坚持自
费编印法律法规宣传单发放，带着事务所律师
组建维权宣传志愿者队伍，深入社区（村）开展
普法宣传。

在各级妇联组织的法律进社区活动中，她
深入五龙背毛娟纺织厂社区、板石村、珍珠社
区、朝凤社区、宏利社区、汤池社区等，为基层妇
女讲解法律知识，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无数次的矛盾纠纷化解，使王淑杰深刻意
识到社会需要更多“法律明白人”，在振兴区妇
联和纤维街道的支持下，她总结梳理了十几年
维权案例，多次组织居民进行集中法律培训，创
建微信普法新平台，将法律讲座送到群众家门
口。

2013年至今，王淑杰先后在“妇女之家”“家
长学校”“巾帼学堂”等活动中开设百余场法治
宣传与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开展专题法律讲座
66场。

王淑杰还热心公益、扶贫帮困，每逢群众有
灾有难她都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捐物，还自掏腰
包为老年公寓维修房屋设施。

多年为弱者维权和义务普法的历程，王淑
杰先后被授予“丹东市巾帼建功标兵”“辽宁省
优秀律师”等荣誉称号，近日又被省妇联授予巾
帼“法律明白人”称号。

她说，自己还
要在义务普法的
道路上走下去，让
法律走进千家万
户 ，培 育 更 多 的

“法律明白人”。
辽沈晚报特派

丹东主任记者 金松

她是妇女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巾帼不让须眉，红颜不输儿郎。在
藏蓝的警营里，活跃着一群美丽的警
花。头顶警徽，守护平安就刻在了她们
的心间。身穿警服，执法为民就扛在了
她们的双肩。从春秋到冬夏，她们用行
动展现巾帼风采，诠释着警营“半边天”
的内涵。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无
悔的青春年华，静守着一方平安。

赵曼莉，女子直属大队民警。为人
正派、处事稳重、待人谦和，是同志们给
她贴上的标签。作为一名一线执勤警
力，指挥疏导过往车辆、查纠整治违法行
为、热情帮扶人民群众已成为她日常工
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伏酷暑她和
男同事们一样挥汗如雨，三九严寒她和
男同事们一样迎风战雪，日复一日、风雨
无阻地坚守在街路巷口，成为沈城街面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为沈城百姓平安出
行保驾护航。

张苏晶，铁西大队民警。在沈阳市
铁西区北二马路，总会看到有这样一位
交警，她驾驶着警用摩托车，无论是指挥
疏导车辆、纠正违法停车，还是处理事故
现场，她都以招牌式的微笑，温馨提示的
话语，以及女警特有的柔性和韧性来解
决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如今已是
她从事交管工作的第14个年头，14年里
她始终用热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谱写着一曲动人的旋律。

黄爽，铁西大队综合指挥室副科
长。她曾荣立个人三等功 8 次、个人嘉
奖 6 次、沈阳市公安局“三八红旗手”等
等荣誉，但是她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人
民警察。刚从警时她是一名外勤民警，
抓捕罪犯、查处案件、管理社区，她同男
警一样，摸爬滚打，冲锋在前。2018 年
调入铁西交警大队，她刻苦钻研交管业
务，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立警为公，执法
为民”的庄严承诺。

张野驰，勤务保卫支队办事民警。
参加工作以来她先后荣获个人三等功1
次，个人嘉奖2次。工作中她脚踏实地、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勇挑重担，从不打
折扣、不讲条件，无论在一线站岗执勤还
是在内勤穿针引线，从不因是一名女同
志而降低工作标准，她始终坚持“勤务工
作无小事，站岗执勤无性别”。她无时无
刻不身体力行描绘巾帼女性爱岗敬业的
美丽诗篇。

藏蓝警营，有太多了不起的她在默
默贡献着力量，她温柔坚韧、她智慧勇
敢、她履职尽责………她们用坚守和奉
献，讲述着沈阳交警故事，绽放着新时代
女警风华。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王淑杰的头衔不
少：她是丹东市妇联讲
师团讲师，还是丹东市
振兴区妇联法治宣传
志愿者，又是振兴区纤
维街道妇联“大辽姐姐
帮帮团”成员。而她的
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
律师。

入 行 十 五 六 年
来，王淑杰发挥职业
优势，热心帮助妇女
维权，进社区、走村
镇，为基层妇女讲解
法律知识、提供免费
咨询。

近日，她又被省妇
联授予巾帼“法律明白
人”称号，成为女性同
胞“法律援助的热线、
处理纠纷的靠山、排忧
解难的姐妹”。

王淑杰到受援助群众家中了解案情。 受访者供图

巾帼不让须眉
致敬女警芳华

女子直属大队民警赵曼莉正在执勤。
交警供图


